报 价 单

参考原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发布的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(计价格笫971号)相关规定及此次评估特定目的，每一种户型2万，三种户型共计6万。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，我单位给予适当优惠，按七五折收取评估费，即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（￥45000.00）。

参选人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日期：  2025  年 10  月 22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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